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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本次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化股份”、“公司”）2017

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及持续督导

机构，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

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就北化股份签署日

常关联交易协议等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

公司”）需与股东方泸州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州北方”）、西

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惠安”）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鉴

于相关协议有效期届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与股

东方重新签订了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有效期为三年。 

（二）本次关联交易的审批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的议案》，公司董事长张世安是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北方化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化研究院集团”,泸州北方、西安惠安为其全资子公司）董事长，

公司董事丁燕萍是北化研究院集团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公司董事魏合田是西

安惠安董事、总经理，公司董事邓维平是泸州北方董事、总经理，公司董事黄万

福、吴树宏、王林狮因其受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管理，可能会影响其独立判断，

构成关联关系，因此上述关联董事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由非关联方董事表决

通过。本议案经四位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此项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次关联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北化研究院集团、泸州北方、

西安惠安、中兵投资、新华防护需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尚待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同时，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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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情况，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手方及关联关系说明  

（一）泸州北方 

关联方名称：泸州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泸州市龙马潭区高坝 

法定代表人：邓维平 

注册资本：43,230.00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发射药、发射装药、推进剂及相关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及易制毒品)(经营有效期至2019年12月14日)、危险化学品储存用钢罐体(不

小于 500L)(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10 月 17 日)、危险化学品

有机产品(I 类)(以许可证核定产品为准,此项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氯碱(以许可证

核定产品为准,此项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工业用交流电(电力业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32 年 6 月 11 日)。(以下四项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不得开展经营活动)生产、销

售:压力容器(D1、D2 级)、水;压力管道安装(GC2 级),特种设备检验(RD4、DD3、

FD2)。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生产、销售:纤维素醚类产品、硫酸铵、

硫酸钠、蒸汽、有机硅中间体及有机硅下游产品、化工设备、机械设备;非标机

械设备及配件的制造、安装、检测(国家有禁止和限制的除外);自动化仪器仪表及

系统检定;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工程的设计、安装和维修服务;公共安全技术防范

系统设计、安装、维护服务;智能建筑工程设计、施工;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低压

电器设备安装、机械加工及维修服务;通信线路和固定电话的维修服务(限公司区

域内);自营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泸州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为北化股份控股股东中国北方化学研究院集团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系北化股份的关联方。 

财务状况：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 76,167 万元，2018 年度的营业



4 

收入 199,823 万元，净利润-3,019 万元。以上数据经相关机构审计。 

（二）西安惠安 

关联方名称：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余下镇 

法定代表人：魏合田 

注册资本：20,247.00 万元 

经营范围：危险货物运输(1 类 1 项;4 类 1 项;5 类 1 项)、普通货物运输;危险

货物铁路专用运输(陕安监管【2010】318 号);军用产品、纤维素系列产品、化工

产品(易制毒、危险化学品除外)、医用辅料、机电设备、非标设备及非标制件、

建筑材料、轻工产品、包装产品、劳保用品的生产、销售;民用推进剂的销售;燃

气式干粉灭火设备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安装、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

的出口业务和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料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技术除外)及其技术咨询与技术转让;园林绿化;社区服务;汽车

大修、总成修理、餐饮、住宿(仅限分公司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资产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为北化股份控股股东中国北方化学研究院

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系北化股份的关联方。 

财务状况：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 185,395 万元，2018 年度的营

业收入 256,948 万元，净利润 25,816 万元。以上数据经相关机构审计 

三、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能源供应协议》  

1、协议双方  

1、协议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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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分别与泸州北方、西安惠安签署了该协议；  

甲方：分别为泸州北方、西安惠安  

乙方：北化股份 

2、交易内容  

甲方向本公司供应水、蒸汽、电、天然气、压缩空气等能源。  

3、定价原则  

甲方向本公司供应的工业用水和蒸汽，按照甲方工业用水、蒸汽的生产成本、

加上相应分摊的管理费用、合理的利润定价。 

甲方向本公司供应的电、天然气为转供能源。转供能源的交易价格以股东的

购买价格加能源管网的合理损耗及其维修维护合理成本作为定价依据。 

4、协议约定的有效期限  

自 2019 年 3 月 18 日起生效，至 2022 年 3 月 17 日止，有效期为 3 年。  

5、协议生效和终止：本协议由双方签署盖章后即对双方产生约束力。根据

上市规则的要求，本协议经乙方的股东大会批准后才开始执行。  

（二）《生产服务协议》  

1、协议双方  

公司西安惠安签署了该协议；  

甲方：西安惠安  

乙方：北化股份 

2、交易内容  

甲方向本公司提供如下范围的生产服务：计量器具检定。 

3、定价原则  

此协议项下服务费用的计算，按下列原则确定：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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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或若无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则为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或若无可

比的当地市场价格，则为协议价格（协议价格是指经双方协商同意，以合理成本

费用加上合理的利润而构成的价格）。 

4、协议约定的有效期限  

自 2019 年 3 月 18 日起生效，至 2022 年 3 月 17 日止，有效期为 3 年。  

5、协议生效和终止：本协议由双方签署盖章后即对双方产生约束力。根据

上市规则的要求，本协议经乙方的股东大会批准后才开始执行。 

（三）《综合服务协议》  

1、协议双方  

公司分别与泸州北方、西安惠安签署了该协议；  

甲方：分别为泸州北方、西安惠安  

乙方：北化股份 

2、交易内容  

甲方向本公司提供如下范围的综合服务：保卫警卫、消防、绿化、公共设施，

泸州北方办公楼租赁等。 

3、定价原则  

综合服务的收费价格按照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进行结算；若无国家

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则比照当地的市场价格；若无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

则经双方协商同意，以合理成本费用加上合理的利润确定产品价格或泸州北方、

西安惠安通常实行的常规取费标准的价格。服务费按所提供服务的种类按年于每

年年底一次性进行结算。 

该项关联交易涉及金额合计 152 万元/年（含增值税），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06%。其中泸州北方关联交易涉及金额合计 97 万元/年（含

增值税），西安惠安关联交易涉及金额合计 55 万元/年（含增值税）。 

4、协议约定的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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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 年 3 月 18 日起生效，至 2022 年 3 月 17 日止，有效期为 3 年。  

5、协议生效和终止：本协议由双方签署盖章后即对双方产生约束力。根据

上市规则的要求，本协议经乙方的股东大会批准后才开始执行。 

（四）《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1、协议双方  

公司分别与泸州北方、西安惠安签署了该协议；  

甲方：分别为泸州北方、西安惠安  

乙方：北化股份 

2、交易内容  

本公司向泸州北方租赁位于泸州市龙马潭区罗汉镇高坝的土地使用权，以双

方确定面积为准。 

本公司向西安惠安租赁位于西安市鄠邑区余下西安惠安生产区的土地使用

权，以双方确定面积为准。 

3、定价原则  

租赁土地价格以地方政府城镇基准地价为准基准，双方可以按国家政府部门

出台有关新的政策，进行必要的租金调整。 

该项关联交易涉及金额合计 235.34 万元/年（含增值税），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09%。其中泸州北方关联交易涉及金额合计 190.56 万元/

年（含增值税），西安惠安关联交易涉及金额合计 44.78 万元/年（含增值税）。 

4、协议约定的有效期限  

自 2019 年 3 月 18 日起生效，至 2022 年 3 月 17 日止，有效期为 3 年。  

5、协议生效和终止：本协议由双方签署盖章后即对双方产生约束力。根据

上市规则的要求，本协议经乙方的股东大会批准后才开始执行。 

（五）《废酸废水资产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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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议双方  

公司与泸州北方签署了该协议；  

甲方：泸州北方 

乙方：北化股份 

2、交易内容  

本公司向泸州北方租赁位于泸州市龙马潭区罗汉镇高坝的废酸废水生产线

资产使用权，以双方确定资产为准。 

3、定价原则  

租赁费价格参照市场租赁行情执行。 

该项关联交易涉及金额合计 300 万元/年（含增值税），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11%。 

4、协议约定的有效期限  

自 2019 年 3 月 18 日起生效，至 2022 年 3 月 17 日止，有效期为 3 年。  

5、协议生效和终止：本协议由双方签署盖章后即对双方产生约束力。根据

上市规则的要求，本协议经乙方的股东大会批准后才开始执行。 

（六）《废水资产租赁合同》  

1、协议双方  

公司与西安惠安签署了该协议；  

甲方：西安惠安 

乙方：北化股份 

2、交易内容  

本公司向西安惠安租赁位于西安市鄠邑区余下西安惠安生产区内废水处理

站资产使用权，以双方确定资产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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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价原则  

租赁费价格参照市场租赁行情执行。 

该项关联交易涉及金额合计 350 万元/年（不含增值税），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13%。 

4、协议约定的有效期限  

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生效，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止，有效期为 2 年。  

5、协议生效和终止：本协议由双方签署盖章后即对双方产生约束力。根据

上市规则的要求，本协议经乙方的股东大会批准后才开始执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发行人的影响  

公司与股东方的关联交易能充分利用其拥有的资源和优势为公司生产经营

服务，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降低公司经营成本，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的

安全性和稳定性，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 公司与股东方签订日常关

联交易协议能调整各方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经济关系，规范相关行为，充分

体现市场化原则，保障公司的合法权益。上述协议中关联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

害上市公司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六、公司内部审议程序履行情况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以及董事会审议情况 

1、事前认可意见 

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是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正常、合法的经济行为，所列事项为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其交易行为有利于公司正常经营，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协议的签订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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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是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正常、合法的经济行为，所列事项为

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其交易行为有利于公司正常经营，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协议的签订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已经 2019 年 4 月 4 日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表决的制度，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七、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

利益的情形，公司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2、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已经 2019 年 4 月 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表决的制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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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

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签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赵  亮                  高吉涛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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